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
校教[2009]60号


关于开展2009-2010学年第一学期期中教学检查的通知
各教学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，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，经学校研究决定，将于第10-14周开展期中教学检查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检查的范围和内容
1．课堂教学情况：教学日历填写与执行情况，教师备课、讲课、批改作业情况，课堂秩序情况等。
2．实践教学情况：实验、实习（实训）、课程设计、社会调查等实践性教学环节教学安排的落实情况，实验、实习（实训）项目的开出率，综合性、设计型实验项目的开出情况，实践环节的教学效果等。
3．学生学习及纪律情况：听课、自习、预习、复习、完成作业等。
4．教学管理工作：教学计划执行情况、教材选用情况、教学安排落实情况、期中考试命题及组织试卷印刷情况、期中考试组织及考场评估情况等。
5．教学文件及档案管理：各项教学文件和教学档案的归类、整理及保存工作。

6．其他：听课制度的执行情况，学生课堂教学测评组织工作，学生对教学计划、课程安排、教学管理和教学服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等。
二、检查方式
1．抽查：教学日历、教案、作业、到课率、课堂秩序、教学安排、实验（实习、实训）项目、期中考试命题计划、期中考试考场等。
2．调查：问卷调查、学生对教师课堂教学进行网上评估。
3．听课：同行专家、干部、顾问委听课。
4．座谈会：教师座谈会、学生座谈会。由各教学单位组织并通知教务处、顾问委参加。
5．其他方式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．期中教学检查期间，各系（部、基地）要作好宣传工作，动员广大师生积极参与。

2．各系（部、基地）要做好教师测评情况统计及检查工作小结，于15周周一交教务处。
3．教务处要做好全校检查总结。对教学中取得的经验在全校范围内交流推广；存在的问题及时研究解决、处理，对共性问题，通报给主管职能部门研究解决。检查结束后一周内教务处将全校期中教学检查的情况、解决问题的措施与意见等报送主管校领导审核。

四、检查时间安排

	时间
	工作安排

	第十周
	期中教学检查准备周

	第十一至第十三周
	期中教学检查实施周

	第十二周
	期中考试周

	第十四周
	期中教学检查总结周


请各教学单位加强组织领导，成立相关检查小组，认真部署，做好自查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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